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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3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控股集团公司会议

中心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3,704,6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22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周炳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张仕和先生因公务、董事王立军先生因个人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0人，监事尹新全先生、王勇迅先生、肖时华先生、万红先生因公

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刘明先生因病去世；

3、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的总会计师桑增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易国晶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1.02 刘碧雁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1.03 王岗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1.04 简永红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1.05 杨世梁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1.06 朱家道先生 963,691,647 99.9986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光东斌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2.02 刘宗义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2.03 李昕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郝春艳女士 963,691,648 99.9986 是

3.02 万红先生 963,691,648 99.9986 是

3.03 刘志来先生 963,691,647 99.9986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易国晶先生 2,641,048 99.5102

1.02 刘碧雁先生 2,641,048 99.5102

1.03 王岗先生 2,641,048 99.5102

1.04 简永红先生 2,641,048 99.5102

1.05 杨世梁先生 2,641,048 99.5102

1.06 朱家道先生 2,641,047 99.5101

2.01 光东斌先生 2,641,048 99.5102

2.02 刘宗义先生 2,641,048 99.5102

2.03 李昕先生 2,641,048 99.5102

3.01 郝春艳女士 2,641,048 99.5102

3.02 万红先生 2,641,048 99.5102

3.03 刘志来先生 2,641,047 99.51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上述侯选人分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健、王健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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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第四届任期已届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分团会议，选举

石永林先生、朱红梅女士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石永林先生、朱红

梅女士将与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职工代表监事郝春艳女士、万

红先生和刘志来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

石永林，男，苗族，1966年10月生，贵州石阡人，1989年7月参加工作，硕士学位，2014年6月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学历，1989年7月毕业于贵州民族学

院物理学专业），198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政工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土城矿党委书记。

朱红梅，女，汉族，1975年12月生，贵州盘县人，1994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2001年6月

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会计专业（原中技学历，1994年7月毕业于盘江技校电修专业），高级会

计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公司财务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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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24日，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

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董事朱家道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易国晶先生代为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参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易国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董事会根据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选举易国晶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选举朱家道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为易国晶、刘碧雁、李昕，其中易国晶为召集人；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成员为光东斌、易国晶、刘宗义，其中光东斌为召集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刘

宗义、光东斌、朱家道，其中刘宗义为召集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李昕、刘宗义、

朱家道，其中李昕为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根据公司董事长易国晶先生提名， 聘任桑增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

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继续聘任梁东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相同。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桑增林先生简历：桑增林，男，汉族，1977年6月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历任盘江煤电集团公司火铺矿财务科会计员、副科长、科长；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科长、副主任；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产权管

理处副处长。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梁东平先生简历：梁东平，男，布依族，1973年12月生，贵州兴仁县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投资经济专业毕业，1998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贵州

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副主任。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17-01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3月

24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

会议监事5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4人，监事万红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监事刘志来先生代为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参会监事一致推举郝春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郝春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相同。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贤丰控股 股票代码：002141� � � � �公告编号：2017-023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

币的自有资金、不超过8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相关决议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

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就近期购买的理财产品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

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年化收益率

投资期限

资金来源 关联关系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1

兴业银行珠海分

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 4.3% 2017/3/23 2017/4/7 自有资金 否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

（1）信用风险：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及理财收益由银行负责支付，若产品存续期间银行

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申请破产等，将对理财产品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产生影响，在

最不利的情况下， 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若购买非保本浮动类理财产

品，银行对该类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不提供保证承诺。

（2）市场风险：由于市场的波动性，投资理财产品将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

期间，若其他投资品收益率上升，则投资者将损失收益提高的机会。

（3）流动性风险：在存续期间，如果投资者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理财产品持有期与

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4）法律政策风险：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在产品运作期间，

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规发生变化，将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行为的正常开

展，进而导致理财产品收益的降低和损失。

（5）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如理财产品在认购期内的募集金额未达到计划发行量的下限

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等产品难以成立的情况， 经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成

立理财产品，银行有权宣布产品不成立，投资者将不能获得预计的理财收益。

（6）信息传递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不提供账单寄送和收益估值，银行将通过网站、营

业网点或其他方式、地点进行信息公告。如因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因通讯、系统故障以及其

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所产生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7）其他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

运行，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甚至

本金损失。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及时分析和跟踪资金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需对现金管理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负责对理财

产品进行全面检查，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合理地

预计可能产生的风险，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3）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自有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通过合理利

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

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签约方

资金来

源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年化收益率 投资盈亏金额（万元）

关联关

系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募集资

金（额

度8亿）

10,000 2016/5/19 2017/5/19 保本型 3.50% 未到期 否

中信银行东莞

长安支行

9,134 2016/5/20 2016/11/2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80%

2016年7月29日赎回600万，

收益3.21万元；8月8日赎回

1200万，收益7.27万元；8月

22日赎回800万，收益6.05万

元；8月29日赎回3266万，收

益26.49万元；9月14日赎回

2134万，收益19.9万元；10月

9日赎回2000万，收益22.42

万元；10月26日，全部赎回

5000万元，收益61.97万元。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11,000 2016/5/20 2016/6/6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70% 11.39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17,000 2016/5/20 2016/7/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40%

7天期滚存产品，已全部赎

回，收益合计33.18万元。

否

交通银行珠海

东风支行

11,000 2016/5/24 2016/11/23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95% 164.957534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7,000 2016/5/25 2016/6/8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75% 7.38 否

11,000 2016/6/8 2016/6/2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80% 11.81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厦门国际银行

上海分行

6,000 2016/6/20 2016/12/17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55% 106.5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2,000 2016/6/23 2016/7/2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85% 2.82 否

厦门国际银行

上海分行

15,000 2016/6/24 2017/3/2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60% 405 否

厦门国际银行

上海分行

9,000 2016/6/27 2017/1/24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60% 189.9 否

兴业银行珠海

分行

5,000 2016/12/9 2017/2/7 保本浮动型 3.60% 29.59 否

兴业银行深圳

分行

6,000 2016/12/26 2017/4/25 保本浮动型 3.78%-3.82% 未到期 否

签约方

资金来

源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年化收益率 投资盈亏金额（万元）

关联关

系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自有资

金（额

度5亿）

5,000 2016/5/20 2016/6/19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4.20% 17.84 否

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新安支行

1,000 2016/5/24 2016/11/23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3.90%

2016年7月6日赎回4000万，

收益15.86万元；10月26日赎

回1000万，收益14.79万。

否

兴业银行深圳

科技园支行

5,000 2016/5/27 2016/8/29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3.80% 48.93 否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2016/6/28 2016/9/29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至6%之间

2016年9月30日到账收益

300933.41元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2,000 2016/7/28

7天期，滚存,�

终止日期：

2016/11/9

非保本浮动

收益

3.40%

2016年8月4日收益13041.1

元，8月11日收益13041.1元，

8月18日收益12657.53元，8

月25日收益12465.75元，9月

1日收益12465.75元，9月8日

收益12465.75元，9月18日收

益17534.25元，9月22日收益

7013.7元，9月29日收益

12273.97元，10月8日收益

16767.12元，10月13日收益

9315.07元，10月20日收益

13041.09元，10月27日收益

13041.1元。

否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2016/8/31 2016/11/4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5%至8.01%之

间

15.5 否

兴业银行珠海

分行

1,500 2016/9/2 2016/10/2

非保本浮动

收益

3.5%至3.6%之间 5.27 否

兴业银行深圳

分行

4,800 2016/11/3 2017/2/1

保本浮动收

益

3.20% 38.72 否

交通银行珠海

东风支行

2,500 2016/11/4 2016/11/9

保本浮动收

益

2.20% 0.75 否

江苏银行深圳

宝安支行

2,000 2016/12/16 无固定期限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6%-3.4% 12.14 否

江苏银行深圳

宝安支行

2,000 2017/1/4 2017/4/12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 未到期 否

平安银行总行

营业部

5,000 2017/1/13 2017/4/14

非保本浮动

收益

4.45% 未到期 否

兴业银行珠海

分行

20,000 2017/3/21 2017/4/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4% 未到期 否

截至公告日，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金额共计37,000万元（含本次新增），

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金额共计16,000万元，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

议通过的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五、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3.�《兴业银行开户回单（往账）》。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股票代码：002269� � �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17-017

债券代码：112193� � � �债券简称：13美邦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上午9:00

2、网络投票：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 3月24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15：00至

2017年 3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700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胡佳佳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1,498,792,13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9.3346%。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代表股份1,498,412,6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19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79,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0%。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君合律师事

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3月9日发出《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集中表决、记名

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选举胡佳佳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胡佳佳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1.1.2.�选举胡周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胡周斌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1.1.3.�选举庄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庄涛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1.1.4.选举张玉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张玉虎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1.2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选举单喆慜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单喆慜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1.2.2选举沈福俊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沈福俊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1.2.3选举郑俊豪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98,69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郑俊豪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1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13%。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上述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1,498,791,5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68%；反对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25%；弃权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周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05,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

反对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弃权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498,791,5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68%；反对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25%；弃权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05,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

反对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弃权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性意见为：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4日

股票代码：002269� � �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1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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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

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胡佳佳、胡周斌、庄涛、张玉

虎、单喆慜、沈福俊、郑俊豪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胡佳佳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同意选举胡佳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

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各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4名）：胡佳佳、胡周斌、庄涛、张玉虎，其中胡佳佳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3名）：单喆慜、郑俊豪、胡佳佳，其中单喆慜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3名）：沈福俊、单喆慜、胡佳佳，其中，沈福俊为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委员3名）：郑俊豪、沈福俊、胡佳佳，其中郑俊豪为主任委员。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胡

佳佳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

William� Wei� Song先生、涂珂先生、周文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同意聘

任胡周斌先生、李广先生、Daniel� Silva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

任田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

历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

聘任庄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简历见附件。

庄涛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38119999

传真：021-68183939

邮箱：Corporate@metersbonwe.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

意聘任姚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简历见附件。

姚琰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38119999

传真：021-68183939

邮箱：Corporate@metersbonwe.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附件：简历

胡佳佳：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2010年毕业于阿斯顿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2011年取得伦敦马兰戈尼学院时尚营销硕士学位。2011年至2016年，在公司曾任职于总裁办公

室、Metersbonwe鞋类开发营运部、品牌营销部、战略发展部。胡佳佳女士持有公司股票225,000,

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为父女关系，与董事胡周斌先生为姐弟关系。胡佳佳女士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

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涂珂：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8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曾任中国光大银

行重庆分行信贷经理、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信贷审批经理，2007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监事长、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涂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涂珂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William� Wei� Song（宋玮）：男，1986年出生，美国国籍，2008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金融

学专业，2010年取得加拿大UBC大学尚德商学院会计学位。曾任职于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商业拓展部,加入本公司后历任战略发展部海外投资部主管。宋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为翁婿关系，与公司董事长胡佳佳女士为夫妻关系。宋玮先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周文武：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历任美邦企发公司中山生产办事处负责人、

Metersbonwe品牌事业部副总裁、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监、本公司董事。周文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为叔侄关系。周文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周斌：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2011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2012年获得英国金士

顿大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阿里巴巴集团天猫事业部、美邦服饰市场部、上海笔尔工业设计有

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胡周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为父子

关系，与公司董事长胡佳佳女士为姐弟关系。胡周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广：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2年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历任公司战略发

展部副部长、Metersbonwe商品部总监、商品企划部总监、多品牌全渠道零售业务部总监。李广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李广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Daniel� Silva （丹尼尔·席尔瓦）： 男，1981年出生， 葡萄牙国籍， 毕业于ESAD-PON-

TO-PORTUGAL服装设计专业。 曾任职于THROTTLEMAN、ZARA。2014年加入本公司，历

任公司男装产品部设计总监、ME&CITY品牌部总监。 丹尼尔o席尔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丹

尼尔·席尔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田芳：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西安邮电大学经济管理系。曾任职于中

国电信广东汕头分公司。2008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预算与经营绩效管理部经理、财务管理

部总经理助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监。田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田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庄涛：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曾任职于中

机浦发工贸集团、上海锐驰实业有限公司。2008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金融与证券事务部总

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资金管理部副总监。庄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庄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姚琰：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曾任职于

上海久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加入本公司，担任公司金融

与证券事务经理。姚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002269� � �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17-019

债券代码：112193� � � �债券简称：13美邦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3月

24日在公司所在地举行。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周涛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一致审议并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

案》。

会议选举周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3月24日

附件：简历

周涛：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任职于喜力

亚太酿酒、康宝莱（中国）、如新（中国）。2013年加入本公司，任职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周

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周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中审议的关于聘任高管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 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之情形； 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要求；

2、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

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胡佳佳女士担任公司总裁；聘任William� Wei� Song先生、涂珂先生、周文武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胡周斌先生、李广先生、Daniel� Silva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聘任田芳女

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庄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单喆慜、沈福俊、郑俊豪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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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3月24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3月23日至3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交易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下午15:00至2017年3月

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B座1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曙东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 代表公司股份402,730,9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668%。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为9人，代表公司

股份139,220,1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62%。

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人，代表公司股份541,951,0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730%，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11人，代表公司股份139,221,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夏曙东、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139,906,194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7%；反对票31,

0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无

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持股5%以下的无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9,187,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反对3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23%；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韩旭坤律师、廖克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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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通过增资

及受让股权的方式收购澳大利亚大型牛肉生产销售集团Yolarno� Pty� Ltd公司相关股权

（Yolarno� Pty� Ltd�的子公司包括Bindaree� Beef� Pty� Ltd和Sanger� Australia� Pty� Ltd等）。 经申

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14日开市起停牌（公告编号2015-042）。2015年9月18日，公司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5年9月21日、2015年9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公告编号：2015-046）；2015年10月13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7）。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则要求，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

27日、2015年11月3日、2015年11月10日、2016年7月5日、2016年7月7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

10月25日、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1月26日、2017年2月27日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2015-049、2015-053、2015-058、

2016-031、2016-032、2016-046、2016-050、2016-060、2016-064、2017-006、2017-013）。

2015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签署<

股份出售和认购协议>的议案》及《关于同意签署<托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就

收购Yolarno� Pty� Ltd事宜,与相关方签署《股份出售和认购协议》及《托管协议》。同日,公司

与YolarnoPtyLtd及其股东签署《股份出售和认购协议》,并与 Yolarno� Pty� Ltd、One� Managed�

Investment� Funds� Limited共同签署了《托管协议》,并支付了 500万澳币保证金。

2015年11月4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

的预案及其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11月5日披露了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2015年11月1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要行政许可）[2015]第 24号}，公司已就问询函

所涉及问题进行反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函》。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1月17日开市起复牌。

2016年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签署<延期

函》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交易方签署《延期函》,并支付了600万澳币预付款{《延期函》内容

已在2016年4月14日公告的《对2015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公告编号：2016-022）

中披露}。

《延期函》签署后，公司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增资及购买事项的各项工作，相关重

大资产增资及购买事项已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在此后推进过程中，由于相关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以致未能实现合同中的相关约定：即

在 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相关交易，双方终止了原合同。

公司目前与交易对方就交易事项及新的合作协议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和商谈， 并积极推

进各项相关工作。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推进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增资及购买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如最终未达成

一致，则存在交易终止、合作失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